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  议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临时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41 层公司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

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谢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大连派思燃气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

意公司与中天国富、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并授权董事长或其代表办理上述具体事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存放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募集资金本息

余额全部转存至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提案的议

案》。 

    同意取消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原第二项议案，即：《关于补

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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